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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７０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等 ５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ＨＪ ／ Ｔ ３１４—２００６）
二、清洁生产标准 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ＨＪ ／ Ｔ ３１５—２００６）
三、清洁生产标准 乳制品制造业（纯牛乳及全脂乳粉）（ＨＪ ／ Ｔ ３１６—２００６）
四、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ＨＪ ／ Ｔ ３１７—２００６）
五、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中厚板轧钢）（ＨＪ ／ Ｔ ３１８—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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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人

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

定，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

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及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的特点，将清洁生产

指标分为五类，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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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

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２５８６ 热量单位、符号与换算

ＧＢ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ＧＢ 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ＧＢ ／ Ｔ １１７１８ 中密度纤维板

ＧＢ ／ Ｔ １７６５７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ＧＢＺ 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 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ＪＢ ２８２９ 工业锅炉热工试验

《林产工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 林计通字 ［１９９６］６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中密度纤维板

指以木质纤维为原料，施加脲醛树脂或其他合成树脂及助剂，在一定的加工条件下，压制而成的

一种板材。通常厚度超过 １ ０ ｍｍ，密度为 ４５０ ～ ８８０ ｋｇ ／ ｍ３。本标准以厚度为 １５ ｍｍ、密度为 ７５０ ｋｇ ／ ｍ３

的中密度纤维板为例 （参见 ＧＢ ／ Ｔ １１７１８）。
３３ 综合能耗

指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经综合计算后所得的能源消耗量。

３４ 南方

指在冬季不装设建筑采暖设施的地区 （《林产工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林计通字 ［１９９６］６ 号）。
３５ 北方

指在冬季装设建筑采暖设施的地区。其中，对建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厂，其

综合能耗指标在北方工厂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 １ ０７ 的系数，辽宁省乘以 １ ０３ 的系数 （《林产工业设

计节能技术规定》林计通字 ［１９９６］６ 号）。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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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工艺废渣

指由生产过程和原料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废料 （如废木片、树皮、锯屑、砂光粉等）。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 绝干木材量 ／ （ｋｇ ／ ｍ３） ≤８２０ ≤９００ ≤９４０

２  综合能耗（标煤）／（ｋｇ ／ ｍ３）
南方≤１７０
北方≤２００

南方≤３１０
北方≤３９０

南方≤３４０
北方≤４４０

二、产品指标

１  产品质量合格率 ／ ％ ≥９８ ≥９７ ≥９５

２  甲醛释放量 ／（ｍｇ ／ １００ ｇ） ≤５ ≤９ ≤１５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

１  作业环境空气中甲醛质量

浓度 ／（ｍｇ ／ ｍ３）
≤０ ３ ≤０ ５

２  作业环境空气中木粉尘质

量浓度 ／（ｍｇ ／ ｍ３）
≤２ ≤３

３  作业环境噪声 ／ ｄＢ（Ａ） 按 ＧＢＺ ２ 中有关噪声规定执行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 废水综合利用率 ／ ％ １００

２  工艺废渣综合利用率 ／ ％ １００

五、环境管理要求

１ 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 环境审核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

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

无、低费方案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

产审核；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

产审核；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基本齐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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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３ 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生产和化验用的危险废物进行了无害化处置

４ 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备 料、干 燥、热

磨、热压等主要工

序的操作管理

严格按工艺操作规程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生产设备的使用、

维护、检修管理制

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 产 工 艺 用 水、

电、气的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事故、非正常生

产状况应急
有完善的应急措施及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

５ 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均采用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

于理解和执行。

５１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生产中，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５３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是在监测各作业环境的实际情况中得出的数值。其

采样点位置为现场操作人员经常暴露或定时停留在作业环境中的位置。

５４ 本标准中定量指标为单位产品 （以 ｍ３计量）指标。
５５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５  １ 综合能耗 （参见 ＧＢ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的计算，是将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在同一统计期内综合能耗总量除以合格产品总产

量。计算公式如下：

Ｚａ ＝ ＷＣａ
式中：Ｚａ———中密度纤维板单位 （产量）综合能耗 （标准煤），ｋｇ ／ ｍ３；

Ｗ———统计期内综合能耗总量 （标准煤），ｋｇ；
Ｃａ———统计期内合格产品总产量，ｍ３。

综合能耗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

Ｗ ＝ Ｚｚ ＋ Ｚｂ ＋ Ｚｙ ＋ Ｚｓ ＋ ∑ Ｚ
式中：Ｚｚ———统计期内蒸汽总耗量 （标准煤），ｋｇ；

Ｚｂ———统计期内电能总耗量 （标准煤），ｋｇ；
Ｚｙ———统计期内耗油 （重油、汽油、柴油）总量 （标准煤），ｋｇ；
Ｚｓ———统计期内耗水总量 （标准煤），ｋｇ；

∑ Ｚ———统计期内其他能耗总量 （标准煤），ｋｇ。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附录 Ａ。
注：制造胶粘剂所需要的能耗量不在此综合能耗计算范围之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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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有锅炉房的企业，其生产用蒸汽应根据蒸汽的压力、温度查焓值表，找出蒸汽中所对应的焓值除以锅炉的热效

率，经折算即是蒸汽折标准煤数值。

ｂ 锅炉热效率的测定。通过锅炉热平衡测试，确定锅炉的热效率。锅炉热平衡的测试按部颁标准 ＪＢ ２８２９ 的规定

进行。

ｃ  企业外购生产用蒸汽应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能源计算规定进行折算。

ｄ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耗油 （重油、汽油、柴油）是指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中用于起重运输设备、加热油炉燃油

等的消耗。

ｅ  能耗量测试。在企业生产正常、工况稳定时，进行能耗量测试。

ｆ  测试仪表。企业能源计量仪表应符合国家关于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试行）》的规定。

ｇ  测试方法：

（１）蒸汽消耗量的测试。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蒸汽流量计，以计量中密度纤维板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

蒸汽量。如出现中密度纤维板和其他产品有重复使用蒸汽的情况时，应按中密度纤维板实际使用的热能进行计算。

（２）电力消耗量的测试。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电度表，以计算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电

量。

（３）重油、汽油、柴油消耗量的测试。对燃油的使用和消耗进行计量。

（４）水消耗量的测试。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水表，以计算中密度纤维板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水量。

（５）压缩空气的能源消耗，以空气压缩机实际耗电量计算。

（６）厂区供电线路和供热管网的损耗，应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对产品的能耗量进行合理分摊。

（７）对上述各项测试数据，要求每班记录一次。

ｈ 数据处理方法。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在统计期内，将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依据测试记录，按产

品单位 （产量）综合能耗的计算公式，并参照附录 Ａ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进行计算。

５５  ２ 绝干木材量

绝干木材量 （ｋｇ ／ ｍ３） ＝
年消耗绝干木材量 （ｋｇ）
年中密度纤维板产量 （ｍ３）

５５  ３ 产品质量合格率

产品质量合格率 （％） ＝
年合格产品产量 （ｍ３）

年中密度纤维板产量 （ｍ３）
× １００

注：合格产品要求按 ＧＢ ／ Ｔ １１７１８ 中规定执行。

５５  ４ 甲醛释放量

穿孔法测定值，即用穿孔萃取法测定的从 １００ ｇ绝干人造板萃取出的甲醛量。甲醛释放量按 ＧＢ ／ Ｔ
１７６５７ 中甲醛释放量穿孔法测定进行。
５５  ５ 作业环境中游离甲醛质量浓度和木粉尘质量浓度

作业环境中游离甲醛质量浓度和木粉尘质量浓度按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ＧＢＺ ２）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４

ＨＪ ／ Ｔ ３１５ ２００６



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能源名称 单 位
平均低位发热量 ／

ｋＪ （ｋｃａｌ）
折标准煤系数

电 ｋｇ ／ （ｋＷ·ｈ） １１ ８４０ （２ ８２８） ０ ４０４ ０

汽油 ｋｇ ／ ｋｇ ４３ １２４ （１０ ３００） １ ４７１ ４

柴油 ｋｇ ／ ｋｇ ４２ ７５０ （１０ ２００） １ ４５７ １

原煤 ｋｇ ／ ｋｇ ２０ ９３４ （５ ０００） ０ ７１４ ３

蒸汽 ｋｇ ／ ｋｇ ０ １３５ ９

新鲜水 ｋｇ ／ ｔ ０ ２５７ ０

软化水 ｋｇ ／ ｔ ０ ４８６ ０

压缩空气 （标态） ｋｇ ／ ｍ３ ０ ０４０ ４

绝干阔叶材 ｋｇ ／ ｋｇ ０ ６２９ ５

绝干针叶材 ｋｇ ／ ｋｇ ０ ６６２ ３

注：①千克标准煤按 ２９ ３０８ ｋＪ ／ （７ ０００ ｋｃａｌ）计算。

②原煤可采用实际测算的平均热值再折算为标准煤，也可采用表列数值。

③压力为 １２ ７５ × １０５ Ｐａ （１３ ｋｇ·ｆ ／ ｃｍ２）的饱和蒸汽，若锅炉效率为 ０ ７０ 时的折标准煤系数为 ０ １３５ ９。

④表中各折算系数是指单位能源所折合成的千克标准煤数。

５

ＨＪ ／ Ｔ ３１５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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